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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机构医疗保障定点管理暂行办法
第四十七条 医疗保障行政部门对定

点申请、申请受理、专业评估、协议订立、协

议履行和解除等进行监督，对经办机构的

内部控制制度建设、医保费用的审核和拨

付等进行指导和监督。

医疗保障行政部门依法依规通过实地

检查、抽查、智能监控、大数据分析等方式对

定点医疗机构的协议履行情况、医疗保障基

金使用情况、医疗服务行为、购买涉及医疗

保障基金使用的第三方服务等进行监督。

第四十八条 医疗保障行政部门和经

办机构应拓宽监督途径、创新监督方式，通

过满意度调查、第三方评价、聘请社会监督

员等方式对定点医疗机构进行社会监督，

畅通举报投诉渠道，及时发现问题并进行

处理。

第四十九条 经办机构发现违约行

为，应当及时按照协议处理。

经办机构作出中止相关责任人员或者

所在部门涉及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的医药服

务、中止和解除医保协议等处理时，要及时

报告同级医疗保障行政部门。

医疗保障行政部门发现定点医疗机构

存在违约情形的，应当及时责令经办机构

按照医保协议处理，经办机构应当及时按

照医保协议处理。

医疗保障行政部门依法查处违法违规

行为时，认为经办机构移交相关违法线索

事实不清的，可组织补充调查或要求经办

机构补充材料。

第七章 附 则
第五十条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乡

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医疗救助、

居民大病保险等医疗保障定点管理工作按

照本办法执行。

第五十一条 本办法中的经办机构是

具有法定授权，实施医疗保障管理服务的

职能机构，是医疗保障经办的主体。

定点医疗机构是指自愿与统筹地区经

办机构签订医保协议，为参保人员提供医

疗服务的医疗机构。

医保协议是指由经办机构与医疗机构

经协商谈判而签订的，用于规范医疗服务

行为以及明确双方权利、义务及责任等内

容的协议。

第五十二条 国务院医疗保障行政部

门制作并定期修订医保协议范本，国家医

疗保障经办机构制定经办规程并指导各地

加强和完善医保协议管理。地市级及以上

的医疗保障行政部门及经办机构在此基础

上，可根据实际情况分别细化制定本地区

的医保协议范本及经办规程。医保协议内

容应与法律、法规、规章和医疗保障政策调

整变化相一致，医疗保障行政部门调整医

保协议内容时，应征求相关定点医疗机构

意见。

第五十三条 本办法由国务院医疗保

障行政部门负责解释，自 2021 年 2 月 1 日

起施行。

绛县医疗保障局 宣

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
第二十九条 家庭教育指导机构应当

及时向有需求的家庭提供服务。

对于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履行家庭教
育责任存在一定困难的家庭，家庭教育指

导机构应当根据具体情况，与相关部门协

作配合，提供有针对性的服务。

第三十条 设区的市、县、乡级人民政

府应当结合当地实际采取措施，对留守未

成年人和困境未成年人家庭建档立卡，提

供生活帮扶、创业就业支持等关爱服务，为

留守未成年人和困境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

其他监护人实施家庭教育创造条件。

教育行政部门、妇女联合会应当采取

有针对性的措施，为留守未成年人和困境
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实施家庭

教育提供服务，引导其积极关注未成年人

身心健康状况、加强亲情关爱。

第三十一条 家庭教育指导机构开展

家庭教育指导服务活动，不得组织或者变

相组织营利性教育培训。

第三十二条 婚姻登记机构和收养登
记机构应当通过现场咨询辅导、播放宣传

教育片等形式，向办理婚姻登记、收养登记

的当事人宣传家庭教育知识，提供家庭教

育指导。

第三十三条 儿童福利机构、未成年

人救助保护机构应当对本机构安排的寄养

家庭、接受救助保护的未成年人的父母或
者其他监护人提供家庭教育指导。

第三十四条 人民法院在审理离婚案

件时，应当对有未成年子女的夫妻双方提

供家庭教育指导。

第三十五条 妇女联合会发挥妇女在
弘扬中华民族家庭美德、树立良好家风等

方面的独特作用，宣传普及家庭教育知识，

通过家庭教育指导机构、社区家长学校、文

明家庭建设等多种渠道组织开展家庭教育
实践活动，提供家庭教育指导服务。

第三十六条 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

组织可以依法设立非营利性家庭教育服务
机构。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可

以采取政府补贴、奖励激励、购买服务等扶

持措施，培育家庭教育服务机构。

教育、民政、卫生健康、市场监督管理等有

关部门应当在各自职责范围内，依法对家

庭教育服务机构及从业人员进行指导和监
督。

第三十七条 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

位、群团组织、社会组织应当将家风建设纳

入单位文化建设，支持职工参加相关的家
庭教育服务活动。

文明城市、文明村镇、文明单位、文明

社区、文明校园和文明家庭等创建活动，应

当将家庭教育情况作为重要内容。

第四章 社会协同
第三十八条 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

会可以依托城乡社区公共服务设施，设立

社区家长学校等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站点，

配合家庭教育指导机构组织面向居民、村

民的家庭教育知识宣传，为未成年人的父

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提供家庭教育指导服

务。
第三十九条 中小学校、幼儿园应当

将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纳入工作计划，作为

教师业务培训的内容。

第四十条 中小学校、幼儿园可以采
取建立家长学校等方式，针对不同年龄段

未成年人的特点，定期组织公益性家庭教

育指导服务和实践活动，并及时联系、督促

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参加。

第四十一条 中小学校、幼儿园应当

根据家长的需求，邀请有关人员传授家庭

教育理念、知识和方法，组织开展家庭教育

指导服务和实践活动，促进家庭与学校共

同教育。

第四十二条 具备条件的中小学校、

幼儿园应当在教育行政部门的指导下，为

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站点开展公益性家庭教

育指导服务活动提供支持。

第四十三条 中小学校发现未成年学
生严重违反校规校纪的，应当及时制止、管

教，告知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并为其父

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提供有针对性的家庭教
育指导服务；发现未成年学生有不良行为

或者严重不良行为的，按照有关法律规定

处理。

第四十四条 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

早期教育服务机构应当为未成年人的父母

或者其他监护人提供科学养育指导等家庭

教育指导服务。

第四十五条 医疗保健机构在开展婚

前保健、孕产期保健、儿童保健、预防接种

等服务时，应当对有关成年人、未成年人的

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开展科学养育知识和

婴幼儿早期发展的宣传和指导。

第四十六条 图书馆、博物馆、文化

馆、纪念馆、美术馆、科技馆、体育场馆、青

少年宫、儿童活动中心等公共文化服务机

构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每年应当定期开展
公益性家庭教育宣传、家庭教育指导服务

和实践活动，开发家庭教育类公共文化服

务产品。

广播、电视、报刊、互联网等新闻媒体
应当宣传正确的家庭教育知识，传播科学

的家庭教育理念和方法，营造重视家庭教

育的良好社会
氛围。

第四十七
条 家庭教育

服务机构应当
加 强 自 律 管

理，制定家庭

教 育 服 务 规
范，组织从业

人员培训，提

高从业人员的

业务素质和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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